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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度縣庫集中支付作業聯繫會議資料 

壹、 主辦單位:苗栗縣政府財政處庫款支付科 

貳、 宣導事項: 

一、具時效性之付款憑單： 

(一)薪資、退休金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固定 1 日發放﹙不論平假日﹚，不另行公

告。另為配合薪資於 1日順利發放，請於每月 26日前將薪資付款憑單遞送至

本府支付科。 

(二)三節慰問金、水電費、年終獎金、考績獎金等應於支付期限前遞送，俾利依

限如期付款。 

二、預借、代墊事項： 

(一)舉凡任何預借款項，均需於附記事項加註預借日期。 

(二)代墊款項支付憑單編碼為 0303，並應檢附簽呈影本，以利佐證，其款項以匯

回該代墊人員薪資帳戶為主。 

三、零用金：（依據苗栗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零用金管理要點） 

(一)零用金之用途以符合法定預算所列事務費性質之零星支出為限，不得移作預

算外之墊付或借支。 

(二)為避免超過零用金額度，零用金之撥還應俟本府支付科完成撥付後，始可再

次申請撥還作業，得以零用金支付之項目，請優先以零用金支付。 

(三)新年度第一筆零用金請撥時，請於付款憑單用途欄簽註『預借額定零用金』

整筆請回；達零用金額度之六成及自第二筆零用金之撥補起，請於付款憑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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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途欄簽註『撥還零用金』。 

(四)以零用金支付給廠商之款項，無需登打廠商統一編號及發票號碼。 

(五)得併入零用金開單情形者： 

特教班教材編輯費、教育訓練、專業訓練等相關訓練及語言認證報名費用、

講師費、出席費及書面審查費用、文康活動費、匯費、自然人憑證請(換)證

費、替代役交通旅費、臨時性僱工薪資等，一次性支出低於 10,000元以下者，

得以零用金支付。 

(六)不得由零用金支出情形者： 

1、 除例外，員工代墊，每筆支付額度超過 10,000元者，請逕付薪資帳戶或

預借回公庫(須註明預借日期)，並請檢附簽呈影本，支付編碼請編 0303。 

2、 健檢費、補充保費及人事費。 

3、 差旅費及加班費。 

四、薪資、加班及差旅費： 

(一)每月薪資付款憑單以合併 1張為原則；為減少案件審單數及匯費支出，正式、

臨時人員、導師費、退撫、公保及二代健保等支付，建議與薪資付款憑單一

同開立。 

(二)減課鐘點費、合理員額教師、課稅配套措施兼課鐘點費等外聘、內聘支付憑

單，請分別開立付款憑單，編碼並分別編為 0204(外聘)、0506(內聘)。 

(三)其他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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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另予考績(育嬰留停、離職) ，請加註事實發生日期及核准文號。 

2、 與退休相關費用(例如:不休假加班費、休假補助 600元、服務獎章獎勵

金、退休金等各項退撫給與) ，請加註事實發生日期及核准文號。 

3、 生育、結婚及喪葬補助，僅需加註事實發生日期即可。 

(四)依據本府 112年 12月 8日府教務字第 1120274866號函，學校兼任行政職務

教師及行政人員(主計、人事、幹事)之不休假加班費及休假補助費(600 元)

部分，說明如下: 

1、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部分: 

休假補助費(600元)及非專案報府之不休假加班費，應合併開立一張付款憑

單，專案報府審查之不休假加班費，請單獨開立付款憑單，並於附記事項處

登打核定文號。 

2、 學校行政人員(主計、人事、幹事)部分: 

不休假加班費(含專案及非專案)、休假補助費(600元)，請於 12月份合併

開立一張付款憑單(專案部分須登打核定文號)。 

(五)考績付款憑單因職別之不同，以開立 3張為原則:如 

1、 支付編碼為 0202之技工、工友及駕駛請開成 1張。 

2、 支付編碼為 0201之會計、護理師、幹事、人事等正式職員開成 1張。 

3、 支付編碼為 0201之校長及教師原則請開成 1張，以利進行付款作業。 

(六)每月薪資、年終獎金、員工旅費、加班費、休假補助等支出，存入金融機構

代轉發員工薪津戶，其餘代扣款項﹙如代扣所得稅﹚，悉數匯入機關指定之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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庫。 

五、有關付款憑單填製常見問題： 

(一)編製日期不可大於收件日期，發票日期或收據日期不可大於編製日期。 

(二)編碼原則:000年接支付順序代碼，中間勿留空白鍵或加–符號，正確填法  

  如: 113年 0101、112應付 06或 112保留 06。 

(三) 有關墊付款之付款憑單呈現方式: 

  1、登打墊付款字號：「年度+墊付 000號…」，例如(113墊付 028號)。 

2、單筆墊付案，請於付款憑單「附記事項」欄位，註記墊付款字號；如有多

筆不同墊付案，得併單處理，其付款憑單「附記事項」欄位勿註記墊付字

號，惟應於【科目支出清單】中逐項登打該墊付字號。 

(四)水號或電號如有 3筆者，請將 3筆完整水號或電號直接註記於付款憑單支出

用途，不須檢附公營事業費用明細表；倘 4筆(含)以上者，則需檢附公營事業

費用明細表(因支付系統預設欄位之限制)，以利公營事業進行後續銷帳作業；

水、電、瓦斯費等有繳費期限之款項，應註明繳費期限及 e-mail。 

(五)水(電)號之支付憑單，編碼時請於 000 年及支付順序代碼後直接加水 (電)

號，月份則請打在水 (電)號後面，中間勿加–符號，以利公營事業進行後續

銷帳作業，例如：113年 0303電號 xxxxxxxxxxx支 8月電費。 

(六)為利各自來水公司銷帳，請於繕製付款憑單時，加入該公司指定電郵信箱。 

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中區工程處 mamabin@66travel.com.tw 

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區管理處 883097@mail.water.gov.tw 

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區管理處苗栗營運所 z33b@mail.water.gov.tw 

mailto:z33b@mail.water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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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區管理處竹南頭份營運所 z33c@mail.water.gov.tw   

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區管理處通霄銅鑼營運所 z33e@mail.water.gov.tw 

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管理處 22918418@mail.water.gov.tw 

六、年底退件： 

(一)年底退件蓋有【保留退件】者，新年度應做應付帳或保留後，再重新開單送

至本府支付科。 

(二)年底退件蓋有【融資退件】者，新年度應轉開融資還款，受款人為【苗栗縣

政府縣庫總存款戶】，附記事項加註【年度機關代號付款憑單編號@】。 

七、帳務相關問題： 

(一)年底及整理期間開立之支出收回書，應請注意新/舊會計年度之切換。 

(二)繳款書及支出收回書，請加蓋主管或會計人員之職章或機關印鑑章。 

(三)因跨年度帳務處理問題，有關年底「支出收回書」及「繳款書」等繳費事宜，

請配合於１２/２５前親送至本府公庫(台灣銀行苗栗分行)繳納，並儘量不以

支票繳納，以免因入帳時點之延宕，造成帳務不平情事。 

(四)每月對帳回單，請於次月 10 日前於系統完成線上回傳，至於 12 月份對帳單

之回傳，請留意會計年度之切換。 

(五)各單位應付款項應嚴格管控，並詳實核對預算數，如有不足，請依規處理後

再行送件。 

(六)年度預算分配應妥為估算，避免分配數不足造成無法支付之窘境。 

(七)歲出預算修正分配、保留修正分配、經費之流用，請附佐證資料(公文、專簽

影本及相關表件)。 

mailto:z33c@mail.water.gov.tw
mailto:z33e@mail.water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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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(一)為配合行政院之財務控管機制撙節支出，自接獲本府通知停止非急迫性縣財

源採購之日起，倘仍有採購之必要性(包含以零用金之採購)，應請敘明其急迫

必要性之事由，並專案簽奉機關首長同意後方可動支，付款時請於付款憑單檢

附簽呈影本併案審查。 

停止縣財源之採購，以本府通知函文指定期限為付款憑單截止送件日，屆時敬

請配合提早因應。 

(二)付款憑單送至本府支付科後，欲查詢是否已收件，請至支付系統【15.付款憑

單支付收件查詢（單筆）】，按 F7→輸入欲查詢資訊→按 F8。 

(三)如欲查詢支付進度者，請至支付系統【16.付款憑單支票支出查詢（明細）】，

按 F7→輸入欲查詢資訊→按 F8。 

(四)需立即支付之付款憑單送件後，若 2 天內未付款，請各機關、學校聯絡本府

支付科詢問，以免影響付款期限。 

(五)付款憑單請以【對折方式】放入信封，以避免遺失。 

(六)付款憑單製作時，請加註受款人 e-mail帳號，以利通知。 

(七)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部分，倘涉及主計人員異動時，請逕行通知本府主計處帳

檢科林雅婷專員(電話:559930)修改付款憑單 email之信箱，俾利支付時及時

正確通知。 

(八)退件後之付款憑單重送時，不需附上原退件付款憑單。 

(九)廠商如檢附普通收據，登打付款憑單時，請勾選普通收據，勿勾選統一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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欄位。 

    ★支付作業系統付款憑單統一發票修改為收據之操作方式： 

    選擇【憑單作業】頁籤→執行第 2或 3選項 【付款憑單上傳】，先將資料（分

附屬機關或學校）上傳至系統→再進入【4.付款憑單輸入】於「憑證註記」

欄位修改（1.收據 2.發票）完成後，按 F10 存檔→列印。 

(十)校長或會計主任異動時，僅需要填寫本府提供之更換印鑑申請書及印鑑卡即

可(如範例 2-1、2-2)，免備文，逕送本府支付科。 

(十一)印鑑卡上所填寫之機關代號，應與付款憑單上之機關代號相同，且為 3碼。 

(十二)付款憑單上付款憑單編號為 5碼，並非主(會)計請示之簽發號碼。 

(十三)如受款人相同並有 2筆以上經費須請示時，付款憑單請合併成一張。 

(十四)律師費支付編碼請編 0304，其所得稅支付編碼請編 0303。 

(十五)台電、中油補助款請加註繳庫日期，並請直接逕付受款人。 

(十六)為確保支付安全，如遇廠商申請指定匯款至備償專戶者，請於繕製付款憑

單時，輸入指定帳號以免誤付款項。 

(十七) 臺灣銀行因帳號或戶名錯誤遭退匯者，重匯時一律從原匯款金額逕行扣除

手續費(匯費)，故收到退匯通知單後，請至支付系統【30.通匯帳號更正申請

書】登打正確匯款帳戶（號）資料，並列印「苗栗縣縣庫通匯帳號更正申請

書」(一式兩聯)，連同填妥後之「匯款申請書」送本府辦理重匯手續，重匯

時，收款帳戶非屬台銀公庫時，應於「匯款申請書」匯款金額逕行扣除１０

元，作為給付台銀重匯作業手續費，本府不再經手現金處理，以強化內部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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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機制(如附件 1) 

(十八)支付系統新增【撥充數明細查詢】，有關教育處各項撥充數，請至【對帳

單等】頁籤，第 10 選項【撥充數明細查詢】。(※注意：入帳日與登帳日期

不同，查詢方式：按 F7→再輸入月份後→按 F8)。(如附件 2) 

(十九)支出收回操作方式。(如附件 3) 

(二十)對帳單回傳操作方式。(如附件 4) 

(二十一)繳款書(教育基金) 。(如附件 5) 

(二十二)獨資商號逕匯負責人案。(如附件 6) 

(二十三)除本府外，有關建築師、會計師、律師等付款須代扣所得稅案件，毋需

分別開單，請併在一張付款憑單，以【受款人清單】方式表示處理。 

（二十四）畢業旅行或校外教學帶隊老師差旅費部分： 

１、金額大於一萬元(含)以上： 

  （1)、預借回公庫：支付代碼為 0303,並請加註「預借」二字。 

   (2)、逕付廠商：支付代碼為 06，支出用途切勿有「差旅」二字。 

 ２、金額小於一萬元(含)以下：請用零用金支付。 

   支付代碼為 0302，請加註校外教學帶隊老師差旅或住宿，以上不包括職員 

      一般出差旅費（0507）。 

九、因應臺灣銀行將收取電匯手續費之費用，建請將同性質之案件合併開立付款憑

單，以減少電匯手續費之支出負擔。 

十、系統更新、停止連線或部份款項之支付，本府將以內網公告方式預(公)告，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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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時至支付系統【其他 1.其他支付作業注意事項查詢】留意各項公告訊息。 

十一、因政策或其他原因需補發舊年度薪資，請附記核准文號或作應付(或保留)帳。 

十二、庫款支付作業系統環境設定說明。(如附件 7) 

參、 本府財政處庫款支付科各項業務承辦人連絡電話： 

   一、徐崇堯科長：334080 

   二、陳伊柔專員：559539(付款進度查詢) 

   三、本府暨所屬機關(不含戶/地政)公務預算：曾小姐 559542 

   四、各戶政、帳務問題、支付系統維護：陳小姐 559543 

   五、各地政、付款憑單收件、退匯問題：江小姐 559956 

   六、國小(含武術國中小學)、教育處：黃小姐 558373 

   七、國中、高中：陽小姐 559540 

   八、零用金額度審核、支票發放：謝小姐 559545 

 

 

 

~~~請列入移交，敬謝配合辦理，謝謝！~~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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